
四川省大竹县人民法院

民 事 判 决 书

(2018)川 1724民 初 3431号

原告:四 川大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,住所地四川省

大竹县东大街东段⒛1号 阳光翡翠城二期 B幢。

法定代表人:李太勇,董事长。

委托诉讼代理人:赵清庭,四川法之缘律师事务所律师。

被告:吴启祥,男 ,1965年 2月 1日 出生,汉族,住四川

省大竹县竹阳镇竹阳北路 42号 ,公民身份号码 51302919650201

0050。

被告:李国梅,女 ,1976年 6月 5日 出生,汉族,住四川

省渠县渠江镇后溪社区7组 72号 ,公民身份号码 513030197606

053960。

原告四川大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吴启祥、李

国梅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,本院于 2018年 9月 18日 立案后 ,

依法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。原告委托诉讼代理人赵

清庭到庭参加了诉讼,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未到庭参加诉

讼,本案现已审理终结。

原告四川大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向本院提出诉讼

请求:1。 判令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共同偿还原告借款本金 20万



元以及按合同约定支付到还清借款之日止的资金利
`息

;2。 判令原

告对抵押物 (他项权证号:大竹县房他证竹阳街道字第 ⒛16062

30041号 )享有优先受偿权;3。 原告为实现债权所产生的案件受

理费等全部诉讼费用由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承担。事实及理由:

2016年 6月 22日 ,被告吴启祥因住房装修向原告所辖中华支行

申请借款 ⒛ 万元。6月 23日 ,原 告与被告吴启祥签订 《个人借

款合同》,合同主要约定:借款本金 ⒛ 万元,借款期限 2年 (2

018年 6月 21日 到期 ),月利率为 7.5208%0,借款到期,利 随

本清,对逾期借款加收 30%的 罚`急
。同日,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

与原告签订 《抵押合同》,合同主要约定:吴启祥、李国梅用位

于大竹县竹阳街道东大街东段华夏名城鸿福居 C2区 11△ 3单元

13-12-1号 住宅 1产权证号:大竹县房权证竹阳街道字第 20160

5310098号 ,土地使用权证号:竹国用 (⒛ 16)第 03071号 ,建

筑面积:93.15m2】 作为该贷款的抵押物,担保范围为主债权本

金 ⒛ 万元、利
`急

、罚`惑
、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同日,

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吴启祥发放贷款本金 ⒛ 万元。同日,原

告与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在大竹县房管局办理房屋他项权登记

(他项权证号:大竹县房他证竹阳街道字第 ⒛160623oo41号 )。

截止 2018年 9月 12日 ,被告吴启祥下欠原告本金 ⒛ 万元,利

息 28398.18元 ,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,特提起诉讼。

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未答辩。

本院经审理认定如下事实:2010年 6月 22日 ,被告吴启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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尸

因住房装修资金紧缺向原告所辖中华支行申请借款 20万元。同

日,被告李国梅在共同债务确认书上签字,确认本案债务为二被

告的共同债务。2016年 6月 23日 ,原告与被告吴启祥签订 《个

人借款合同》,合同主要约定:借款本金 20万元;借款期限两年;

月利率 7.5208%0;采用利随本清还款法,到期一次性还本付息;

对逾期借款加收 30%的 罚`急
。

⒛16年 6月 23日 ,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与原告签订 《抵押

合同》,合同主要约定:吴启祥、李国梅用登记吴启祥名下的位

于大竹县竹阳镇东大街东段华夏名城鸿福居 C2区 11-13单元 13

-2-1号住宅作为本案贷款的抵押物,担保范围为主合同项下本

金 20万元、利 `急
、罚

`急
、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等。当天 ,

原被告在大竹县房管局办理了房屋他项权登记(大竹县房他证竹

阳街道字第⒛1606230o41号 )。

2016年 6月 23日 ,原告按合同约定向被告吴启祥发放贷款

⒛ 万元。截止 ⒛18年 9月 12日 ,被告吴启祥仅支付资金利·急1

3512.72元 ,本金分文未付。

上述事实,有当事人陈述、借款申请书、共同债务确认书、

《个人借款合同》、 《抵押合同》、他项权证书、借款借据等证

据证实,本院予以确认。

本院认为,原 告四川大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与被告

吴启祥签订的 《个人借款合同》系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,

不违反法律规定,合法有效。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六十



条第一款规定: “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全面履行自已的义务。”

第二百零五条规定: “
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支付利息。”

第二百零六条规定: “借款人应当按照约定的期限返还借款。”

原告四川大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按合同约定履行 了发

放借款义务,被告吴启祥未按合同约定期限履行还本付息的义

务,已构成违约,应承担全部责任,被告李国梅在 《共同债务确

认书》上签字,应承担连带责任,原告要求二被告偿还借款本金

20万元,并按合同约定支付到还清借款之日止的资金利 `憝 的主

张,正 当合法,本院予以支持。原告与被告签订的 《抵押合同》

系双方自愿签订,合法有效,该抵押物依法进行抵押登记,故原

告所取得的抵押权受法律保护,原告请求判令其对抵押物 (他项

权证号:大竹县房他证竹阳街道字第 201606230o41号 )享有优

先受偿权的诉求,合法有据,本院予以支持。

综上所述,依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》第五十二条、第
二百零五条、第二百零六条、第二百零七条,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担保法》第五十三条、五十四条,《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

第一百四十四条之规定,判决如下:

一、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在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
四川大竹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 ⒛ 万元,并按月

利率 7.5208%0支 付从 ⒛16年 6月 23日 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

资金利息 (已 支付的利息 13512.72元在利息总额中予以扣除 );

同时,以 月利率 7.5208%0为 基础上浮 30%后 的利率标准向原告支

付从⒛18年 6月 23日 起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罚
`憝 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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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如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未履行上述义务,原 告四川大竹

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有权对登记证被告吴启祥名下的位

于大竹县竹阳街道东大街东段华夏名城鸿福居 C2区 1卜 13单元

13-2△ 号住宅 (他项权证号:大竹县房他证竹阳街道字第 2016

06230041号 )通过折价或者以拍卖、变卖该抵押物所得的价款

优先受偿。

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,应 当依

照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,加倍

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`急
。

案件受理费 4726元 ,由被告吴启祥、李国梅负担。

如不服本判决,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,向本院递

交上诉状,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,上诉于四川省达州

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审  判  长   唐清英

人 民 陪 审 员   谭继玲

人 民 陪 审 员  邓小茹

法 官 助

书  记

日

桂玮玮

李泓亭

理

员

硪

猁




